许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行政检查频次上限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检查频次
	备注

	1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五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防工程规划、建设、维护、使用的监督和管理。
	一年一次
	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或发生相关安全生产事故等确需实施行政检查，或者应企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可以不受频次上限的限制。对于建立分级分类检查制度的相关领域，按照有关分级分类检查制度具体执行

	2
	人防防护设备生产企业依法经营有关情况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三条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质量必须符合国家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人民防空工程专用设备的定型、生产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一年一次
	

	3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及城市地下空间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规定对城市和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检查。
2.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管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按照国家制定的人民防空工程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对人民防空工程(含结合民用建筑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建设实施计划、技术和质量管理。
3.《关于颁布<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2003〕国人防字第18号)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空主管部门负责防空地下室建设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管理和监督检查，与规划、计划、建设等部门搞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开发利用和审批工作。
4.《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第十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监督和管理。   
	一年一次
	

	4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缴、使用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4号）第七款第二十二条  人民防空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征收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资金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专项用于易地建设人民防空工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各级财政、审计、人民防空部门，要加强对易地建设费征缴、使用管理情况的审计、监督和检查。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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